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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律師聯合會聲明 

共同維護律師正向執業環境，尊重律師職業避免標籤化 

行政院院會近日通過律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。修

正條文第 7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請領律師證書者，因涉嫌犯下列之罪，經檢察

官提起公訴，法務部得停止審查其申請：一、故意犯最重本刑五年以上有期

徒刑之罪。二、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，且最重本刑五年以上有

期徒刑。」上開修正規定旨在把關律師之取得資格，嚴守執業門檻，不再限

於特定犯罪，本會表示贊同。但政府新聞宣傳中特意標出「壞律師」之字眼，

不免有標籤化之嫌，易挑動輿論情緒，使修法美意失焦，允宜避免。 

現行律師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律師有第七條第一項所定情形者，

律師懲戒委員會得命其停止執行職務，並應將停止執行職務決定書送司法院、

法務部、受懲戒律師所屬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。」此停止執行職

務處分目的在避免不適任律師繼續執行職務，維護民眾之權益及司法之信賴，

可謂淘汰之前置，本會亦表贊同。惟此等暫時處分無期間限制，嚴重影響律

師工作權益。經本會向主管機關積極溝通並提出修法建議，故此次修正條文

第 74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第一項命停止執行職務之期間不得逾二年；期間屆

滿前無前二項情形者，律師懲戒委員會得再命其停止執行職務，每次期間亦

不得逾二年。」明定停止執行職務處分之期間限制，以衡平維護律師權益。 

律師以保障人權、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，並實踐律師自

治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與榮譽。尤其律師身為在野法曹，非僅維護自己當事

人權益，在訴訟制度中更具有重大公益色彩，故本會訂有律師倫理規範，律

師懲戒制度亦較其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嚴厲。惟律師正向執業環境實有賴各

界共同維護，非律師界獨力可成。本會特別呼籲主管機關法務部應徵詢本會

意見，儘速妥善規畫並提出完整律師職業政策，從教育、考選、培訓資源配

置到倫理懲戒，應有完整視野。 


